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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刑事案件分案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23日刑令字第 001號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03年 4月 30日刑令字第 001號修正第二、四、五、六、九、十二、十六、十七、十九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30日刑令字第 002號修正第二、六、九、十四、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七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18日刑令字第 001號修正第十六（二）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日刑令字第 001號修正第四（二）、（三）、六（三）、十九（三）、（十二）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7年 2月 26日刑令字第 001號修正第十二、二十七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25日刑令字第 002號修正第十九（四）4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23日刑令字第 001號修正第二、六（一）、（二）、(三)、（四）、（五）、（六）、（七）點規定 

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25日雄分院嬌刑字第 1110000716號函新增第十四(二)點規定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9日雄分院嬌刑字第 1110000866號函修正第二、四（二）、六（一）、（八）、（九）點、新增

十七（五）、二十一之一點規定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6日雄分院嬌刑字第 1130000150號函修正第二、六、十六（六）、十九（九）點規定 

 

壹、通則 

一、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下稱本院）刑事案件之分案，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行之。 

二、本要點所稱專庭、專股案件指少年、性侵害、重大金融、醫

療糾紛、國安軍事、原住民族、促進轉型正義、國民法官、

通訊監察、保護管束及司法院指定應設立專業法庭或專股審

理之刑事案件。 

三、刑事案件分案時，由刑一庭庭長主持分案作業，會同刑事庭

二位輪值庭長、審判長共同辦理，輪值庭長每月依庭序輪換

一次。如各該輪值庭長因故不能執行分案職務時，由其代理

順序之庭長代理之，但經輪值庭長委由其同庭法官代理者，

則由該受託法官執行之。 

貳、分案 

四、分案方式 

 （一）、本院刑事案件，除澎湖庭案件及另有規定外，應依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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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分配及案件之種類，以電腦抽籤分案。 

（二）、澎湖庭案件依下列方式辦理分案： 

1、於 105 年 8 月份刑事庭法官會議抽籤決定排序起始庭

後，每年依序排定二庭為澎湖專庭，辦理澎湖地區案

件，受理期間為一年。（自 106年 1月起實施） 

    2、輪辦庭別之庭長、法官依分案比例，以抽籤輔助程式由

電腦模擬人工抽籤方式分受澎湖地區上訴、抗告、三審

發回更審案件，及就仍繫屬澎湖地方法院案件另向本院

提出聲請之聲字案件。 

    3、輪辦之各庭應協調庭內各股分別辦理各類專庭、專股案

件。 

五、下列刑事案件，不以電腦抽籤分案。 

(一)、實質一罪、裁判上一罪或數人共犯一罪之案件，先後繫

屬本院，其前案尚未宣判者，後案應分由前案審理。分

案後發現有應併案未併或不應併案時，法官得簽請刑一

庭庭長召開刑事庭庭長會議決議之。但有下列情形者，

不在此限。 

1、公訴、自訴案件，互不併案。 

2、專庭、專股案件不得併入一般案件，但一般案件得併 

入專庭、專股案件。 

3、不同種專庭、專股案件互不併案。 

4、後案為第七點之刑事案件，不併前案。 

(二)、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分由受理刑事案件之承辦股審理。 



 3 

(三)、聲請裁定易科罰金、聲請回復原狀、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聲請解除限制出境、聲請發還扣押物、聲請發還保證

金、聲請保外就醫、聲請裁定更正、聲請核發錄音光碟、

聲請付與卷內筆錄、聲明疑義之「聲」字案件，應分由

受理刑事案件本案之承辦股審理。 

(四)、通緝歸案案件，應分由原承辦股審理。 

(五)、第一審法院移送人犯在押之上訴案件，經輪值法官訊問

後，全部被告當庭撤回上訴，而檢察官未提上訴者，分

由該輪值法官辦理。 

六、專庭、專股案件： 

  (一)、少年、性侵害、重大金融、醫療糾紛、國安軍事、原住

民族、促進轉型正義、國民法官、通訊監察及保護管束

等屬專庭或專股承辦之案件，應分由各該專庭或專股審

理。 

(二)、少年專庭案件與性侵害專庭案件競合時，應分由少年專

庭辦理。 

（三）、國安軍事專庭案件與性侵害或少年專庭案件競合時，應

分由國安軍事專庭辦理。 

（四）、原住民族專庭案件與性侵害（或少年）專庭案件競合時，

應分由性侵害（或少年）專庭辦理。 

（五）、國安軍事專庭案件與原住民族專庭案件競合時，應分由

國安軍事專庭辦理。 

（六）、原住民族專庭案件與醫療或金融案件競合時，應分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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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專庭辦理；原住民族專庭案件與重大金融專股案

件競合時，應分由重大金融專股辦理。 

（七）、國民法官專庭案件與其他專庭、專股案件競合時，應分

由國民法官專庭辦理。 

（八）、因事務分配調整不續辦專股案件之股別，原分受之專股

舊案應賡續審理。 

七、特別社會矚目、重大刑事案件（含專股案件）經刑一庭庭長

邀集刑事庭庭長會議決議，得採獨立輪次以人工抽籤，並以

各股（不含庭長、審判長）為單位，除請產假、婚假之結婚

當日、喪假之出殯當日或有第十三點之原因經刑事庭庭長會

議同意外，均參與抽籤。並於抽籤前決定折抵件數或減停分

期間。 

八、分案作業： 

(一)、刑事新收案件，應由刑事紀錄科分案室之分案作業幕僚

人員將所收案件分別裝訂成卷，並將案件基本資料及分

案方式輸入電腦後，列印分案審核清單及製作分案陳報

表陳送分案庭長核閱並於分案時請其到場執行分案。 

(二)、分案後應列印以庭為單位之分案清單、迴避股別清單、

分案結果表及卷面，由分案庭長審核無訛蓋章後，即將

分案結果鍵入電腦系統建檔，再陳送院長核閱。 

(三)、分案作業幕僚人員應將各庭之分案清單分送各庭庭長蓋

章，並送各股書記官查核無訛後，於分案清單蓋章，據

以領取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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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案時間 

  (一)、一般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應於每星期一、三、四，以其前一日所收全部

案件一次分案。但下列案件應於收案當日以隨到隨分電

腦抽籤方式分案： 

1、重大刑事案件。 

2、社會矚目案件。 

3、違反選舉罷免法案件。 

4、人犯在押案件。 

5、國家機密案件。 

6、聲請減刑案件。 

7、羈押抗告案件。 

8、通訊監察案件。 

9、法官批示指定分案日期之案件。 

10、其他應以最速件處理之案件。 

(二)、保護管束案件： 

1、保護管束案件，隨到隨分，按週（含假日）由各庭庭

長輪分，如該週無案件，則跳過該庭由下一庭接續輪

分。 

2、輪值庭長該星期請假三天以上，與下一輪次庭長互換

分案。 

3、輪值庭長該星期請假未逾三日，應自行覓妥代理人。 

參、減分、停分、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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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庭長配置庭員二人者分受六分之一，配置庭員三人者分受十

二分之一。法官兼審判長者，亦同。 

十一、法官代理庭長或審判長職務者，其代理期間逾一月者，其

分案比例，同被代理之庭長或審判長。 

十二、庭長、審判長、法官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得簽請減分其

分案比例五分之一（如曾主張六十歲減分其分案比例五分

之一者，於滿六十五歲時沿用，不需再簽）。 

十三、庭長、審判長、法官因身體、家庭或其他情事，發生特殊

變故者，應檢具相關資料，由刑一庭庭長徵詢相關庭長意

見簽請院長核定其所得減分或停分之件數及期間。 

十四、法官調動離職、退休停分 

(一)、法官調動離職時，得於人事審議委員會通過後簽請停止

分案。但停分期間不得逾三週。 

(二)、法官得於退休前簽請停止分案，其停分期間自退休日前

起算不得逾二個月。 

十五、經院長指定研究專案法律問題或有關法律之修正或撰寫專

題研究報告或出國參加國際考察業務而撰寫考察報告，或

辦理司法院指定事務之法官，得簽請院長徵詢相關庭長、

法官之意見後，由院長酌定其減分或停分之件數及期間。 

十六、請假停分方式如下： 

(一)、休假、喪假、產前假、婚假：法官每一日停分一般上訴

字案件一件。 

(二)、公（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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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加法官學院舉辦之現場研習或司法院或高等法院舉

辦一日以上之座談、演講、公聽會等會議、聯合視導、

司法院各類委員會議、司法盃各種球類競賽及其他受法

院指派從事與法院公務有關之事務者，每一日停分一般

上訴字案件一件，且各類公假每年停分總件數不得逾六

件。其中參加法官學院舉辦之現場研習，每年停分總件

數不得逾六件；擔任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每次

參加委員會會議停分 1 件。其餘各類公假原因合併計

算，每年停分總件數不得逾六件。 

2.因各項職務異動致同一年度在本院任該職務不滿一年

者，前項得停分之總件數依在職之月數比例計算。 

（三）、法官參加健康檢查者，每年得列計公假一日，停分一

般上訴字案件一件。 

（四）、庭長、審判長休假、公假按其分案比例計算停分件數，

分受案件六分之一者，須請假累計達六日，分受案件

十二分之一者，須請假累計達十二日，停分一般上訴

字案件一件。 

（五）、產假或病假連續五日以上者，於請假期間內全部停止

分案。 

（六）、因請假而停分者，停止分受當日應以最速件處理之案

件。連續請假三日以上，請假人於請假前一日中午 12

時前於差勤系統送出假單者，得停分請假前一日偵抗

字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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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庭長、審判長、法官新接股之規定： 

(一)、新到職庭長、審判長或法官新接股接辦之件數，依上

月份庭長股或法官股之未結案件之平均數計算(四捨

五入)，不足者應補分；超過者應停分其超過之件數。 

(二)、前項未結案件之平均數，分上易、上訴及更審案件三類

計算；裁定類案件不列入計算。依各類平均數補分、

停分，一般上易、上訴及上更（一）字案件。 

(三)、新接股停補分期間，仍應參與新收案件之輪分抽籤。 

(四)、原任職本院法官派升庭長或審判長時，其接辦之件數，

依前三項規定辦理停、補分。若續辦原股，原分受之

舊案應賡續審理，但抵分期間以 2 年為限。審判長或

庭長回任法官時，亦依前三項規定辦理停、補分，如

須接辦他股舊案，由回任法官先分受他股舊案至多二

分之一，不足法官平均件數部分以新案補足。如有剩

餘他股舊案改由其他庭長依分案比例輪分。 

（五）、新接辦法官股(不含院長、庭長、審判長回任法官股，

亦不含庭長股)若為舊股，應將該股舊案(含一般訴、

易、更審；雜件；以及專股等全部案件）平均分配予

其他新接任之法官股別，不足者應補分，超過者應停

分其超過之件數。平均分案方式為採抽出法(將超過平

均件數部分抽出至他股)。 

十八、各股有案件移併者，均按移併案件種類、件數補分、抵分。 

肆、折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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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案件折抵，依下列類別折抵件數： 

(一)一般重大刑事案件： 

1、分受上重訴、訴字一件，折抵上訴字案件三件。 

2、分受上重更、訴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三件。 

（二）、久懸未結刑事案件： 

1、分受重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二件。 

2、分受上訴字一件，折抵上訴字案件一件。 

（三）、貪瀆案件： 

1、分受上訴字一件，折抵上訴字案件二件；專業案件與

貪污案件競合而分專業案件（貪污）字別時，於分案

後以人工方式調整設定佔一般貪污案件輪次一件。 

2、分受上更、重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二件；專

業案件與貪污案件競合而分專業案件（貪污）字別

時，於分案後同前款規定以人工方式調整設定佔一般

貪污案件輪次一件。 

（四）、重大金融案件、違反選罷法、社會矚目等案件： 

1、分受重金上更、重選上更、重矚上更字一件，折抵上

更字案件二件。 

2、分受金上重更、選上重更、矚上重更字一件，折抵上

更字案件三件。 

3、分受金上重訴、選上重訴、矚上重訴字一件，折抵上

訴字案件三件。 

4、重大金融、賄選、社會矚目屬特別繁雜之個案，其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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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件數除依前三款規定辦理外，於分案前得由刑一庭 

庭長徵詢輪值庭長、審判長之意見後，決定再增加其 

折抵之件數。折抵之件數，於分案時折抵三分之一， 

其餘三分之二於結案時再行折抵。 

（五）、性侵害案件： 

1、分受侵上訴字一件，折抵上訴字案件一件。 

2、分受侵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一件。 

3、分受重侵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二件。 

4、分受侵上重訴一件，折抵上訴字案件三件。 

5、分受侵上重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三件。 

6、少年性侵害案件，其折抵件數依前五款規定辦理。 

（六）、少年案件： 

1、分受少上訴字一件，折抵上訴字案件一件。 

2、分受少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一件。 

3、分受重少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二件。 

4、分受少上重訴字一件，折抵上訴三件。 

5、分受少上重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三件。 

（七）、醫療案件： 

1、分受醫上訴字一件，折抵上訴字案件一件。 

2、分受醫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一件。 

3、分受重醫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二件。 

（八）、勞工案件： 

1、分受勞安上訴一件，折抵上訴字案件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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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受勞安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一件。 

3、分受重勞安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二件。 

（九）、國安軍事案件： 

1、分受軍上訴字一件，折抵上訴字案件一件。 

2、分受軍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一件。 

3、分受軍重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二件。 

4、分受軍上重訴一件，折抵上訴字案件三件。 

5、分受軍上重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三件。 

6、少年國安軍事案件，其折抵件數依前五款規定辦理。 

（十）、原住民族案件： 

1、分受原上訴字一件，折抵上訴字案件一件。 

2、分受原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一件。 

3、分受原重上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二件。 

4、分受原上重訴字一件，折抵上訴三件。 

5、分受原上重更字一件，折抵上更字案件三件。 

6、少年原住民族案件，其折抵件數依前五款規定辦理。 

（十一）、折抵競合規定： 

        同一刑事案件同時符合數項折抵條件者，僅擇優折抵一

項。 

（十二）、其他案件 

1、分受社會矚目之抗告案件一件，折抵一般抗字案件一

件。 

2、分受通訊監察案件一件，折抵一般聲字案件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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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受偵聲、聲羈案件一件，折抵一般聲字案件一件。 

4、分受軍聲、侵聲、少聲、少侵聲、少軍聲字案件一件，

折抵一般聲字案件一件。 

5、分受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經和解、調解或為實體判決

者，其刑事案件為上易字別者，受命法官折抵上易字

別刑事案件一件，其他刑事案件，均折抵上訴字別刑

事案件一件。如受理多件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由受命

法官簽請由刑一庭庭長召集值月分案庭長討論是否

再予折抵及其件數。 

6、分受被告人數五人以上之同一案件一件，折抵同字別

案件一件，每增加五人，再增加折抵一件。但被告人

數逾五十人以上者，由刑一庭庭長徵詢輪值庭長、審

判長意見後，決定其折抵之件數。折抵之件數，於分

案時折抵二分之一，其餘二分之一於結案時折抵；如

有餘數，結案時折抵。 

7、分受澎湖地區案件一件，折抵高屏地區同字別細類之

案件一件。 

8、通緝緝獲改分「緝」字案件，原承辦股法官如有更異，

折抵相同字別一件。 

伍、迴避 

二十、三審發回案件： 

（一）曾參與本案裁判之庭長、審判長、法官均應迴避。但迴避

後參與輪分股別不足二庭時， 除最後一審參與裁判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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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審判長、法官應迴避外，其餘庭長、審判長、法官均

應參與輪分抽籤。 

（二）澎湖庭之更審案件，如當年度辦理澎湖庭案件之庭別均需

迴避時，除最後一次參與審判之承辦庭外，其餘刑事各庭

均參與輪分。 

二十一、聲請再審案件，依前條規定辦理。 

二十一之一、偵查中強制處分抗告案件，如可判斷屬專庭、專股

之案件，則迴避該類專庭、專股。 

二十二、分案後，分受案件之法官、審判長或庭長發現因法定原

因應自行迴避，經簽請院長核准迴避後，退回分案室由

分案作業幕僚人員依相關規定辦理重分。 

二十三、法官不得以非應自行迴避之事由，簽請迴避；但情形特

殊者，不在此限。 

陸、附則 

二十四、分案後發現分案錯誤者，應簽請輪值分案庭長及刑一庭

庭長同意後，由分案室補正。 

二十五、為處理分案爭議或釐清本要點未盡事宜，刑一庭庭長得

邀集各刑事庭庭長會議決議之。刑一庭庭長因故不能召

集，由代理之庭長召集，其他各庭庭長、審判長不能出

席者，由各該庭法官代理之。開會時應通知有利害關係

之法官列席說明。 

二十六、辦理分案作業幕僚人員，對於分案輪次表及案件相關資

料，均不得主動探知，其因公務必須知悉者，應嚴守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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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得洩漏並設簿登記備查。 

二十七、本要點經刑事庭庭務會議同意後，報請院長發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